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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赵缜言

  银监会与央行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

（银监发【2014】10号）（下称“10号文”）。“10号文”共提出近20条监管要求，其中包括信

息安全、账户关联、交易限额等。

  结合“10号文”和央行此前对二维码支付做出的部分限定，监管部门对于第三方支付公司的

发展和监管基调已表现得较为充分。

  账户关联双重认证

  “10号文”指出，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

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

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商

业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验证和辨别客户身份，应采用双（多）因素验证方式对客户身份进行

鉴别，对不具备双（多）因素认证条件的客户，其任何账户不得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

务关联。

  “10号文”对支付限额做出了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应设立与客户技术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支付限额，包括单笔支付限额和日累计支付限额。同时明确，商业银行应向客户提供临时

调整支付限额的服务，在进行身份验证和辨别后，按照客户申请，在临时期限内可以适当

调整单笔支付限额和日累计支付限额。从银行账户划出的支付交易资金，遇到交易终止、

失败应划回原银行账户。

  此外，在交易信息方面，“10号文”要求，商业银行应保留完整的支付信息，在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期限内妥善保管，并向客户提供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签约查询和交易查询功能。

  该文件表示，商业银行做好相应的制度及合同修订工作，相关工作最迟应于6月30日前完

成。

  快捷支付和大数据受压

  观察“10号文”具体条款，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来说，传统的线下收单等业务变化并不大，从

影响来看，更多指向同互联网相关的支付活动。

  汇付天下表示，“10号文”进一步厘清了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各自的责任，对合作中

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化，使合作有可执行的细则，并完善了监管的空白点。同时希望未来

能对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风险责任有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



  一位不愿具名的第三方支付公司负责人说，从前期的二维码支付限定和目前的“10号

文”看，监管部门维持了第三方支付公司只是整个支付系统和环节中的一个补充，不能占据

主导地位的判断。

  至于对机构的影响，“10号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快捷支付的限定。该第三方支付公司负责人表示，快捷支付原本只要通过手机认

证、网络认证等方式就能办理，“10号文”则要求去银行网点办理，门槛有所提高，这种体验

性的打击对这些公司影响较大。同时较大金额的交易认证也变得更为复杂。

  同时，“10号文”还隐含了一个难以被直接关注的现实：由于二维码支付最后的扣款接口同

快捷支付使用的接口是同一个，而二维码支付早先已被央行有所限定，这就意味着快捷支

付也将同样受到限定。

  另一个则是在支付信息方面，由于对客户的保障要求，“10号文”表示“商业银行应保留完整

的支付信息”。该条文对第三方机构的发展和经营能力同样有不同的意味。据中金公司分

析，“支付信息”将至少包括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商户名称、类别和代码，受理终端（网络

支付接口）类型和代码，交易时间和地点（网络特约商户的网络地址），交易金额，交易

类型和渠道，交易发起方式等。

  上述第三方支付公司负责人表示，支付信息其实就是第三方机构的“大数据”，对于类似支

付宝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来说，这些大数据以往被运用于很多渠道甚至是盈利的一个重要方

向。比如，以往在网上买一部手机，银行只知道最后的交易金额，完全不知道是买手机还

是买衣服，更别说具体交易信息了。如今，这些“大数据”对于银行来说就基本是透明的了，

对于客户的安全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此类第三方支付机构也会面临经营压力。


